
臺北市114學年度五項藝術比賽 

（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創意戲劇及鄉土歌謠）報名系統操作及說明會 

實施計畫 
 

一、依據：依據「『臺北市五項（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創意戲劇及鄉土歌謠）藝

術比賽管理資訊系統』網站新增、更新、管理及維護委外服務案」契

約辦理。  

二、目的：配合本市五項（音樂、美術、舞蹈、創意戲劇及鄉土歌謠，以下簡稱

五項）藝術比賽管理資訊系統更新，提供本市各級學校相關業務承辦

人員學習五項藝術比賽管理資訊系統操作方法研習，促進本市各級

學校對該系統操作的認識與瞭解，增進五項藝術比賽管理資訊系統

操作知能，俾使比賽順利進行。 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 

（二）承辦學校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 

四、辦理日期：114年8月13日（星期三）、8月14日（星期四）  

五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國立學校），負責五項藝術比賽報名

事宜之承辦人員，每校應至少薦派1人代表參加。  

六、辦理梯次：  

梯  次 行政分區 研習日期 線上研習會議代碼 

第一梯次 

本市北區（士林區、北

投區）各級學校（含建

成國中音樂班） 

8月13日上午 

8：50至11：50 

Google Meet線上研習 

會議代碼 

bdo-ymgc-sdt 

第二梯次 

本市東區（南港區、

內湖區、松山區、信

義區）各級學校 

8月13日下午 

1：20至4：20 

第三梯次 

本市西區（中正區、

萬華區、中山區、大

同區）各級學校 

8月14日上午 

8：50至11：50 

第四梯次 
本市南區（大安區、

文山區）各級學校 

8月14日下午 

1：20至4：20 

 



七、報名方式： 

（一）請各校承辦人於114年8月12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時前，逕至「臺北市

教師在職研習網」登錄報名並完成薦派。全程參與教師覈實給予研習

時數。參與人員，本局同意核予公假及課務派代。 

（二）可跨區報名不同梯次研習，惟各梯次如報名踴躍而致額滿，將提前截

止報名。  

（三）登入Google Meet時請以「學校+姓名」作為帳號名稱，俾利課程進行。  

（四）倘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承辦學校：國立臺灣師大附中音樂班，聯絡電話：

(02)2707-5215轉181。  

八、實施流程： 

時  間 8月13日(三)上午 8月14日(四)上午 

08:50-09:00 報到(北區學校) 報到(西區學校) 

上課教室 線上會議室 線上會議室 

09:00-11:20 

【09:00-09:10】 

業務報告/師大附中 

【09:00-09:10】 

業務報告/師大附中 

【09:10-11:20】 

上線演練、電腦操作/辛太公司講師 

【09:10-11:20】 

上線演練、電腦操作/辛太公司講師 

11:20-11:50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

時  間 8月13日(三)下午 8月14日(四)下午 

13:20-13:30 報到(東區學校) 報到(南區學校) 

上課教室 線上會議室 線上會議室 

13:30-15:50 

【13:30-13:40】 

業務報告/師大附中 

【13:30-13:40】 

業務報告/師大附中 

【13:40-15:50】 

上線演練、電腦操作/辛太公司講師 

【13:40-15:50】 

上線演練、電腦操作/辛太公司講師 

15:50-16:20 綜合座談 綜合座談 

 



九、經費：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 

十、研習時數：參加人員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，請參加人員準時與會。  

十一、獎勵：承辦學校有功人員列入本市學生五項藝術比賽敘獎名單從優敘獎。  

十二、本實施計畫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